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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湖南常德安乡西（涂家湖）220kV变电站110kV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常德供电分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开展《湖南常德安乡西（涂家湖）220kV变电站110kV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的请示，及常德市生态环境局鼎城分局、西洞庭分局《湖南常德安乡西（涂家湖）220kV变电站110kV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初审意见》、常德市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关于《湖南常德安乡西（涂家湖）220kV变电站110kV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评估意见》等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1、 项目概况

湖南常德安乡西（涂家湖）220kV变电站110kV送出工程为新建输电线路工程，本工程将现有的祝丰-蒿子港110kV线路π 进涂家湖变电站。新建线路包括π进段线路（祝丰侧）和π出段线路（蒿子港侧），路径总长约8.45km。π进段线路（祝丰侧）新建路径长约 3.75km，其中电缆出站0.15km，新建四回架空（本期仅挂一回线）线路 1.4km，新建单回架空线路 2.2km；π出段线路（蒿子港侧）路径长约 4.7km，其中电缆出站 0.2km，利用已有四回塔挂线 1.9km，新建单回架空线路 2.6km。

工程总投资为269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75.74 万元，占工程总投资比例为2.81%。

2、 环评审查结论

湖南常德安乡西（涂家湖）220kV变电站110kV送出工程工程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鼓励类“电网改造与建设”项目，工程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三线一单”管控要求，不涉及生态红线，路径走向已取得常德市规划局鼎城分局原则同意；工程建设对电磁环境和生态影响较小，固体废物可做到有效处置，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拟建工程的建设是可行的。
三、环保措施要求
你公司在项目建设和营运期间，必须全面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如下工作：

（1） 严格落实工频电、磁场污染防治等环保措施，电磁环境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标准限值要求,确保工程和敏感点的电磁环境满足国家相关法规和环境标准要求。

（2） 工程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要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生态环境防护与恢复措施。输电线路施工要选择对生态环境小的施工方式，减少土石方开挖，严格控制临时施工用地，减少临时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施工现场，进行功能恢复；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控制扬尘和噪声污染。  

（三）制定监测计划，对电磁环境进行跟踪监测，加强电磁环境的科普宣传，预防和减少纠纷。

（四）项目建成运行后须对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按建设项目环保验收的相关规定开展验收并向社会公开，项目环保措施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管理工作由常德市生态环境局鼎城分局、西洞庭分局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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